
去年立查职务犯罪案180件
50名科级干部、78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查处
文/本报见习记者 李超

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，刘亚宁代表市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

围绕公正司法 深化“公信法院”创建
本报1月7日讯 (见习记者

谭文佳 ) 7日上午，淄博市中级
人民法院院长刘亚宁在第十四
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
作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
报告。报告提出，紧紧围绕公正
司法，继续深化“公信法院”创
建。

依法公正办案

报告中指出，强化“人权重
于泰山”理念，围绕坚守法律底
线，狠抓案件证据关、事实关、法
律适用关，不断加大立审执各个
阶段的系统控制和节点管理力
度。深入开展“两评查”活动，全
市法院共进行庭审评查1754次，
评查裁判文书3577份。完善定案

把关、文书审签、合议程序等机
制，规范自由裁量权利行使，统
一裁判尺度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
段，通过建立案件电子卷宗、庭
审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，促进办
案水平不断提升。

规范审判管理

报告指出，去年，全市法院
审限内结案率达99 . 41%，结案均
衡度达到 0 . 8 1。依托数字化平
台，狠抓案件质效，市法院一审
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同比
下降0 . 39个百分点。建立涉案资
产管理中心，大力推行以法院为
主导的涉案资产评估拍卖模式，
最高法院、省法院予以充分肯
定。

司法便民为民

报告强调，推进诉讼服务中
心建设，要充分发挥法官便民工
作站职能作用。去年，34处法官便
民工作站共提供法律咨询5557人
次，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
纠纷2747起。完善司法救助机制，
全市法院为172起案件当事人缓
减免诉讼费86 . 54万元，市法院向
20名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发放
救助金60万元。

参与社会管理

报告还指出，强化司法的社会
责任，认真落实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

策，对3034名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
人员予以减刑假释。提出20余项涉

及企业改制、民间借贷等内容的司
法建议，促进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。

两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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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日上午，淄博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

召开，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敬波作工作报告，报告

中提到去年淄博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180件，涉及国家机关

工作人员78人、县级干部3人、科级干部50人。

.>>>着力服务民生 办理民生事项3113件
黄敬波介绍，淄博市人民检

察院对危害公共利益、侵害民生
民利和涉众型案件优先受理，对
涉及老年人、残疾人、生活困难人
员的案件优先接待办理，做到公
益为重、民利为先。去年共查办

“涉农惠农”领域职务犯罪案件72

件，起诉生产销售“地沟油”、“毒
胶囊”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
嫌疑人12人，查办教育、医疗、卫
生、建通系统犯罪案件24件，批准
逮捕侵害残疾人、老年人以及农

村留守妇女、儿童的犯罪嫌疑人85

人，监督纠正涉及劳动争议、保险
纠纷等案件14件。去年全市建立了
177个民生检察联络室，聘请556名
民生检察联络员，共办理民生事项
3113件，及时化解了民生矛盾。

>>>严查职务犯罪 立查贪污贿赂案133件
2012年，淄博市人民检察院积

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，着力提
升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，坚持惩
治与预防，正确处理办案与发展、
执法与稳定的关系，始终把惩治
腐败的矛头指向阻碍政令畅通、

影响经济发展、破坏社会稳定、侵
害民生民利的大案要案，增强了
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。去年淄
博市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180人，
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3件，渎
职侵权犯罪案件47件，涉及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78人，县级干部3人，
科级干部50人。淄博市检察院与11

家市直行政执法部门签署预防职
务犯罪意见，联合105个单位开展
宣传活动，在15个重大工程中查
询行贿犯罪档案1783次。

>>>加强诉讼监督 监督有关部门立案106件
加强立案监督，去年淄博

市检察院共监督有关部门立案
1 0 6件，纠正不应当立案而立案
71件。注重侦查活动监督，依法
决定追加逮捕 8 0人，追加起诉

189人，不批准逮捕702人，不起
诉 1 0 7人。加强审判监督，对认
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、裁定
提 出 抗 诉 1 9 件 ，审 核 减 刑 、假
释、保外就医5402人次，纠正刑

罚执行和变更执行中的违法行
为1 0 2件。办理诉讼违法调查案
件71件，组织听证26次，保障了
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和 群 众 合 法 权
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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